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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0911937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署109年9月7日召開太陽光電案件涉及海岸防護區

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事項說明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本署109年9月3日營署綜字第1091186789號開會通知單

（諒達）續辦。

二、本次會議紀錄已登載於內政部營建署「海岸防護計畫專區

」網頁（網址：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

側）/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
岸防護計畫），請經濟部能源局通知其他相關申請案件廠

商可自行參閱。

正本：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局、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
義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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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案件涉及海岸防護區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事項 

說明會紀錄 

壹、時間：109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主席：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楊曜丞 

 

伍、業務單位針對業者相關疑義進行說明：略，詳簡報資料。 

陸、綜合討論：發言要點詳附錄。 

柒、決議： 

一、依經濟部能源局初步整理提供與太陽光電申請案件相關者約

34案，為掌握案件辦理情形及協助申請人後續申請特定區位

許可之審議作業，本署於 109年 9月 4日請申請人填列「太

陽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之辦理情形表」。按申請

人填復資料，剔除未涉及特定區位許可與暫無規劃之案件，

及併案整合於同一案申請者，應依海岸管理法規定申請特定

區位許可案件計有 10案（如附件），其中「向恆綠能第一期

新生段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廠（原為源創綠能）」，申請人未

填復相關資料，請臺南市政府協助洽申請人瞭解後回復本部；

另其他申請人資料，如仍有需修正部分，亦請經濟部能源局

協助於會後提供本署。 

二、為提升太陽光電案件涉及海岸防護區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

議之行政效率，本署將視直轄市、縣（市）政府預定送請本

部審查之時間及申請人檢具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之齊備程

度，分批規劃提送海岸管理審議會之審議時程；另海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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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說明書之製作，申請人可參考簡報資料「問題五：提升

審議效能之作法」有關書圖內容部分，本次會議相關資料公

開於內政部營建署網頁「海岸防護計畫專區」（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側）/營建署家

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防護計畫）。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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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一、海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已於 109年 8月中旬送彰化縣政府

審查，另公展及公聽會部分已辦理完竣，其說明書預計 109

年 9月底送營建署審查。 

二、臺南市政府 

有關向恆綠能(原為源創)案，本案原涉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因開發區位地方有意見，申請人擬改為漁電共生

採容許使用方式辦理，又因臺南市臺 61線以西之太陽光電案

件多數漁民反對，目前市府以臺 61線以東為優先開發，故本

案現因申請地點位於臺 61 線以西且未與地方達成共識而暫

緩辦理；另涉貴部海岸管理審議會預定進度，將洽申請人後

再回復。 

三、永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堯第一期太陽光電案發電量為 15MW，擬再申請第二、

三期太陽光電案，其發電量預估為 35MW，因第二期及第三期

尚未取得籌設許可，擬於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後，將前開 3 案

合併 1案送營建署辦理，預計 109年 10月初完成海岸利用管

理說明書。 

四、東小南山太陽能源有限公司 

本案籌設許可、興辦事業計畫之申請面積為 8,414 平方

公尺，本案已在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進行審查，並已繳交審查

費，目前農業局刻正安排現勘時間，為何營建署將本案納入

34 案中。另本公司於 109 年 8 月 11 日函詢營建署是否須依

海岸利用管理法規定申請特定區位許可，並於 109年 8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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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電洽營建署承辦人表示陳核中，想瞭解本案目前函復情

形。 

五、永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依永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意見，該公司擬申請第二、

三期太陽光電案，後續如還會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且申請

案件皆有涉及海岸管理法特定區位許可審查時，依規定應先

取得能源局支持意見之文件，才能進行後續審議，故請問能

源局是否能以通案性方式提供支持意見之文件，因以往有針

對離岸風電案件函發原則支持之文件，後續類似案件增加，

是否可比照離岸風電方式辦理。 

六、廣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部分土地已取得經濟部核發之籌設許可，部分土地

尚未取得籌設許可，因本公司擬申請案件皆位於一級海岸

防護區，是否可將未取得籌設許可之土地一併納入申請案

件送審。 

（二）一級海岸防護區中業者需如何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及如何評

估是否會造成影響；另太陽能需整合各分區之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如部分土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是否可

一併納入申請案送審。 

（三）本案位屬地層下陷地區，本公司係循土地容許使用方式辦

理，為加速辦理時程，目前本公司已取得 5 張籌設許可，

並陸續取得相關土地使用同意文件。依照目前審查機制，

將持續會提送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至營建署審查，是否以

區域範圍的方式來簡化程序，抑或發函以但書方式要求業

者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否則辦理

時程冗長。 



5 

七、經濟部能源局 

（一）現階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意見之文件皆會辦理，業者

提到「是否以通案方式，由能源局提供通案原則同意之文

件予營建署，業者不須個案分別請能源局提供原則同意文

件」部分，會後本局會再研議並與營建署討論，就本局立

場，只要有助於太陽能整體發展，原則上予以支持。 

（二）如茂信及茂正案件，辦理公聽會前或公聽會階段，是否可

將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提供營建署，協助先行檢視書圖內

容。 

八、茂正及茂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有關環境生態衝擊部分，是否只需

申請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或檢附生態調查報告。如「中華白海

豚野生動物重要棲環境之類別及範圍」正式公告，其範圍為

北起苗栗縣龍鳳港以北之森林公園沙灘，南邊界線為外傘頂

洲西南端，對整個海岸範圍之開發影響甚大，是否以近岸海

域或陸域範圍去作相關的電業規劃。因申請範圍達一定面積

以上，並將涉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審查。 

九、經濟部水利署 

（一）議程 P9(二)所稱應徵詢海岸防護計畫擬定機關意見乙項： 

1.依「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

則」第 3條第一款規定之許可條件為「符合海岸防護計

畫所載明之相容使用，且非屬禁止使用項目」。而「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已於 109 年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依

計畫內容，太陽光電設施符合海岸防護計畫所載明之相

容使用，且非屬禁止使用項目，惟開發人應自行評估開

發利用行為對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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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防護其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風力、波浪衝擊，地

質、海氣象條件及海床變化相關因素(暴潮溢淹陸域緩

衝區)，或地層下陷、地下水位變化、地質條件及其他

相關因素(地層下陷陸域緩衝區)，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2.依海岸管理法第 19 條規定，各開發計畫、事業建設計

畫之主管機關應按公告實施之海岸防護計畫內容，自行

辦理修正或變更作業。針對太陽光電設施，本署已依「一

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提供符合海岸防護計畫所載明之

相容使用，且非屬禁止使用項目。至開發人做好防災自

主管理等相關防避災措施以維安全，因涉及不同土地利

用型態，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意見。 

（二）議程 P9，所稱開發案件之土地高程或設計高程應高於各海

岸防計畫所指定 50 年重現期暴潮水位乙項：依「一級海

岸防護計畫」之使用管理事項，係由開發人應自行防護其

本身安全，妥予規劃考量相關因素，據以設計防護措施。

計畫內尚無明確要求土地高程或設計高程應高於 50 年重

現期暴潮水位。 

十、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恩富資本太陽能有限公司申請之「老虎蚵寮太陽光電系統

工程」及「老虎三寮灣太陽光電系統工程」二案將合併為

一案，雖尚未送臺南縣政府審議，惟申請人已與本署聯繫，

提供相關書件草案，請本署協助檢視。 

（二）有關 34 案皆為經濟部能源局彙整後提供本署，34 案件皆

已取得能源局之籌設許可，且申請範圍之全部或部分土地

皆有涉及一級海岸防護區；依申請人填復資料，剔除未涉

及海審許可、暫無規劃之案件，及併案整合於同一案申請

者，後續涉及海岸管理審議之案件約為 10 案。經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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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山太陽光電發電廠」範圍北邊毗鄰另一申請案，如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二家公司非屬同一申請人且非屬

於同一興辦事業計畫，二案之申請面積不須累積計算。 

（三）如尚未取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是否可先行送營

建署審議一節，依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書圖格式，相關證

明文件須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本署於受理後檢視未有

該文件，將函請申請人限期一個月補正完成，如於期限內

未補正完成者將駁回其申請，請申請人再予評估考量。 

（四）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之生態敏感地區棲地調查部分，如申

請範圍未位於生態類型之環境敏感地區，得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及說明，得免載明該事項；惟如涉及生態敏感地區棲

地，則須針對所涉及之項目進行調查，並說明是否影響保

護標的及提出因應措施。 

（五）海洋委員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公告「中華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屬第一階段確認之一

級海岸保護區，依海岸管理法第 13 條第 2 項「其管理事

項從其規定」，故申請案件如涉及一級海岸保護區者，須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及意見辦理，尚無須申請特定

區位許可。 



附件 

109/9/

1前(註

109/9/15

前(註3)

109/9/3

0前  (註
其他(註3)

1 永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大城第一期太陽光電發電廠 106/12/05 彰化縣大城鄉 14.80 109/11/1 109/11/15 109/12/31

2 源創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源創綠能第一期新生段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廠 108/01/21 臺南市七股區 72.9

3 廣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廣宇一期嘉義太陽能發電所 108/12/30 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 84.6 109/09/11 109/9/25 v 否

4 天璣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天璣第二期太陽能電廠 108/04/23 屏東縣佳冬鄉 8.8
已於9/7

送達中央
否

5 燦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燦宇1期中山段太陽光電發電廠發電計畫 108/06/14 雲林縣麥寮鄉 2.5 109/9/11 109/9/25 v

6 玉山太陽能源有限公司 玉山太陽光電發電廠 108/10/28 臺南市北門區 1.0417 109/09/20 109/09/20 v

7 城市發展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林邊鎮安太陽光電發電廠(第二期) 109/03/31 屏東縣林邊鎮 13.8 109/8/26
已於9/4

送達中央

8 恩富資本太陽能有限公司
老虎蚵寮太陽光電系統工程(臺南市北門區蚵寮段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
109/05/29 臺南市北門區 113 109/09/04 109/09/08 V 恩富併案

8 恩富資本太陽能有限公司

老虎三寮灣太陽光電系統工程(臺南市北門區溪底

寮段三寮灣小段、二重港小段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工程)

109/06/24 臺南市北門區 58 109/09/04 109/09/08 預計9月辦理 恩富併案

9 海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城鄉太陽光電發電場 109/06/29 彰化縣大城鄉 93.59 109/08 109/08初 9/10公展結束 V 否

10 茂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茂正太陽能電廠 109/06/29 雲林縣口湖鄉

10 茂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茂信太陽能電廠 109/06/29 雲林縣口湖鄉

太陽光電案件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之辦理情形表

能否併案(註

4)(請寫併案編

號)

編

號

面積

(公頃)

預計完成書

圖日期
申請單位 案名

預定送地方

政府日期

預估縣府送本部審查
籌設許可取

得日期
地點

公展、公聽會日期

(註1)

註2：9月1日前已送縣市政府者。

註3：請依前開預計完成書圖日期及送縣市政府日期，預估該府送本部審查之日期(請就「9月15日」、「9月30日」、「其他」欄位，擇一填寫)。

註4：多個同一興辦事業性質之相關開發基地，如為同一申請人，能整合於同一本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申請者，請填寫併案編號。

註1：如縣市政府尚未辦理公展、公聽會者，請預估該府辦理時間。

163 109.7.30109.7.27 預計9/14開始辦理 預計10月底 茂正及茂信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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